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〓司秘〔2022〕63号

关于转发安徽省司法厅《关于进一步全面
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

承诺制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区司法局，市直相关部门：

现将《安徽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

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并就做好

贯彻落实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把握重点环节，扩大覆盖范围。各地各相关部门要

在认真总结 2020年以来我市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

经验的基础上，结合部门实际，按照最大限度便民利民的原

则，持续扩大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范围。要根据有关

法律法规制定、修改、废止等情况，对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

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目录进行及时调整，并统一在门

户网站公布本系统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目录。要根据

市司法局、市数管局《关于转发<安徽省司法厅 安徽省数据

资源管理局关于印发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的通知>的通知》

（六司发〔2021〕5号）要求，科学编制证明事项告知承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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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范本。要科学编制工作规程，做到承诺书自动生成，企业

和群众在线一键填报。要完善本部门事项的办理形式、申请

材料、受理条件等要素，通过政务服务事项管理系统，完成

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线上办理流程相关改造，规范线上线下

申办和审批，进一步健全完善线上线下办理流程。

二、加强风险防控，确保稳妥推进。在证明事项确定上，

直接涉及国家安全、国家秘密、公共安全、金融业审慎监管、

生态环境保护，直接关系人身健康、生命财产安全，以及重

要涉外等风险较大、纠错成本较高、损害难以挽回的证明事

项,不适用告知承诺制。在适用对象上，申请人有较严重不

良信用记录或者曾作出不实承诺等情形的，在失信信息有效

期届满前或者信用修复前不适用告知承诺制。在承诺核查方

面，针对事项特点等分类确定核查办法，将承诺人的信用状

况作为确定核查办法的重要因素，明确核查时间、标准、方

式以及是否免予核查。在信用监管方面，综合运用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监管、重点监管、“互联网+监管”、智慧监管等

方式实施日常监管。对在核查或者日常监管中发现承诺不实

的，行政机关要依法终止办理、责令限期整改、撤销行政决

定或者予以行政处罚，并纳入信用记录。

三、加大宣传力度，增强社会效果。各地各相关部门要

利用好政务服务网、部门网站、微信公众号、政务服务中心

等线上线下多种渠道，及时公布本部门证明事项办事指引，

方便企业和群众查阅、索取或者下载。要加强对全面推行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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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的宣传、解读，进一步提高公众知晓度和

社会影响力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。要及时发现、总结、宣传

推介工作中的好做法、好经验，大力培树典型，努力营造全

社会关心、支持、参与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的良好局面。

请各地各相关部门按照要求，于 10月底前推选报送 1—2个

典型案例，典型案例包括基本案情、背景情况、基本做法、

实施效果等。报送的典型案例，将择优推荐报至省司法厅。

四、注重加强指导，力求取得实效。各地各相关部门要

在结合业务工作检查指导的基础上，采取不同形式，加强对

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办理情况的督促检查。要把全面推行告

知承诺制工作推进情况纳入本地本部门依法行政和法治政

府建设重要内容和考评指标。

各县区司法局要加强对本地区指导协调和督促检查，确

保全面推行工作有效落实；市直相关部门要加强对本系统指

导，及时研究解决遇到的问题，注重总结推广本系统典型经

验做法。各地各相关部门在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

可事项告知承诺制过程中重要情况和问题，及时报市司法

局。

联系人：李士伟；联系电话： 3622026；邮箱：

lassfjzfjd@163.com

附件：1.关于进一步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

mailto:lassfjzfjd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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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知承诺制的通知；

2.关于转发《安徽省司法厅 安徽省数据资源管理局关

于印发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的通知》的通知

六安市司法局

2022年 6月 16日


